
「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」導讀
孫一心／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業務部

當事人曾君於96年6月1日來聯徵中心申請個人信用報告，有下列資訊列示於其報告中，曾君表示，

昔日分別設立AA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、BB股份有限公司並任職公司負責人，該兩公司向甲銀行

中壢分行借款期間，因係家族企業關係，擔任AA食品公司借款之保證人；並為BB股份有限公司向

乙銀行中壢分行申請借款時，無條件提供土地及房屋為抵押借款，另曾與公司同事陳小明君共同向

丙銀行三重分行借款。曾君於閱讀其信用報告後後，向聯徵中心服務專員抱怨：多年前已分別離

職，為何還留有此紀錄？可否要求聯徵中心刪除共同債務及從債務紀錄？另曾君並表示：經常接獲

aa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來電索債，困惑之餘請教聯徵中心服務專員要如何解除其所背負之保證責

任？若要解決，如何向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洽辦還債事宜？

以曾君社會豐富工作閱歷仍有此困惑，更遑論一般民眾，本文特以曾君之【授信保證人資訊】、

【共同債務/從債務/其他債務轉讓資訊】、【退票資訊】、【拒絕往來資訊】為例，為讀者進行當

事人信用報告導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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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授信保證人資訊】96年 04月底，台端在國內各金融機構保證他人借款資訊如下：

共同債務：

台端與陳小明君共同之借款

承貸行：丙銀行三重分行 未逾期餘額：*****76,000千元
逾期未還金額：**********0千元

報表編號: xxxx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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謹慎使用信用報告　保障良好信用

本報告僅供當事人參考金融機構不宜作為金融交易准駁之唯一依據，仍請進一步徵信調查。

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

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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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債務：

台端擔任AA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之保證人
承貸行：甲銀行中壢分行 未逾期餘額：**********0千元

逾期未還金額：*****58,000千元
擔保品提供人：

台端擔任BB股份有限公司之擔保品提供人
承貸行：乙銀行中壢分行 未逾期餘額：**********0千元

逾期未還金額：******1,100千元

【共同債務 /從債務 /其他債務轉讓資訊】（資料日期至 96年 04月底）：

最近五年原債權銀行已將　台端下列債務轉讓與資產管理公司或第三人資訊如下：

共同債務：

轉讓年月 原債權行庫名稱 主借款戶 放款未逾期金額(千元) 逾期金額(千元)
93/04 丁銀行板橋分行 F20XXXXX02 *********0 ********230

(呆帳) 陳小華

從債務：

轉讓年月 原債權行庫名稱 主借款戶 放款未逾期金額(千元) 逾期金額(千元)
92/08 戊銀行新竹分行 A12XXXXX89 *********0 ********520

(呆帳) 丁小明

其他（擔保品提供人）：

轉讓年月 原債權行庫名稱 主借款戶 放款未逾期金額(千元) 逾期金額(千元)
91/12 己銀行高雄分行 K20XXXXX56 *******250 **********0

(催收) 吳小英

【退票資訊】　台端或　台端擔任公司、行號或其他團體負責人之存款不足大額（新台幣

五十萬元以上）退票如下：

退票日期 退票行庫 票據號碼 發票人 金額(新台幣千元) 清償註記日期
94/11/07 庚銀行 0XXX39X18 王大中 ********500 個人退票

93/09/04 辛銀行 0XXX95X04 太陽股份有限公司 *******1800 96/04/20
公司退票

※ 自九十二年八月六日起，對於退票已清償並辦妥註記者，自辦妥清償註記日起揭露六

個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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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   當事人問（以下簡稱問）：聯徵中心保
證人資料來源為何？

A   聯徵中心服務人員答（以下簡稱答）：
聯徵中心資料庫建置有關保證人資訊，

係自87年始將有關金融機構報送資料予

聯徵中心建檔，各金融機構係依財政部

核備之「金融機構授信餘額月報作業要

點」，應於每月10日前，將檔案傳輸資

料作業方式將上月底授信資料報送至聯

徵中心建檔。

Q   可否要求聯徵中心刪除保證人資料之揭
露？

A   聯徵中心係一公益性財團法人，依法令
規定負責蒐集、處理授信及信用卡等各

類信用資料，提供聯徵中心會員金融機

構於授信業務風險管理等特定目的範圍

內參考利用。其中建置之保證資料，係

由各金融機構依「金融機構授信餘額月

報作業要點」報送資料彙總而成，各項

資料金融機構務必審核正確，資料報送

後，若該資料有誤報或金融機構已免除

保證人之責任而需要更正者（或經法院

確定判決）等原因，經報送單位出具函

文敘明此等事實，聯徵中心始有依據受

理更正或註銷該項紀錄。若債之關係因

清償或免除等而消滅時，主債務人亦得

向聯徵中心申請註記此一清償事實，而

保證人則得向聯徵中心申請停止揭露保

證債務資料。申請方式得以書面向聯徵

中心申請，其中主債務人應聲明，債之

關係已因清償、代物清償或免除等而消

滅，要求聯徵中心註記此一事實。而保

證人則應聲明債之關係已因清償、代物

清償或免除等原因而消滅，要求聯徵中

心停止揭露保證資料。

Q   【共同債務/從債務/其他債務轉讓資訊】
內涵意義如何？若債務轉讓又再轉讓給

第三者等該如何處理？

【拒絕往來資訊】

台端曾於 95/08/23被宣告為票據拒絕往來戶 ,於 96/04/28已解除。

（本筆資料係當事人檢附票交所查覆單，申請聯徵中心加註拒往解除資訊）

台端曾於 95/03/29被宣告為票據拒絕往來戶 ,是否已解除或撤銷，請逕向票交所查詢。

如已解除或撤銷，請檢具票交所第二類票據查覆單向聯徵中心辦理更正。

台端曾於 94/01/22被宣告為票據拒絕往來戶 ,拒絕往來當時 ,  台端為擔任 BB股份有限

公司（統一編號 20XXXX26）之負責人 ,是否已解除或撤銷，請逕向票交所查詢。

如已解除或撤銷，請檢具票交所第二類票據查覆單向聯徵中心辦理更正。

※自九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起，拒絕往來提前解除者，自提前解除之日起揭露六個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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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  1.  共同債務/從債務/其他債務轉讓資訊係
指受查戶之共同債務、從債務及擔保

品提供人等相關資料，依授信行庫別

列示該債務相關之明細資料，並予以

合計。

 2.  當金融機構或資產管理公司將債權轉

讓與非屬前兩者之第三人，而債務人

已與該債權人達成協議和解、清償全

部債務者，債務人欲申請註記時，需

(1).以書面方式提出申請。(2).檢附最

終之債權受讓人出具且經法院或民間

公證人公證或認證之債務清償證明書

正本，證明書上應明確記載債之標

的，即應就債之發生、移轉等過程詳

為說明，及說明債之關係已因清償、

代物清償等原因或免除等而消滅。該

清償證明書亦應記載原始債權金額、

清償金額、清償日期及償還方式。

 3.  檢附身分證正反兩面影本，其上請書

寫「本影本與正本相符」並簽章。

Q   聯徵中心對於退票、拒往紀錄於揭露期
限屆滿後不再對外提供查詢，為何當事

人向金融機構申請往來時，尚有不良紀

錄？聯徵中心建置之退票、拒絕往來資

料來源為何？

A   若有金融機構告知台端名下有此票據不
良等紀錄，首應向金融機構詢問資訊來

源，因金融機構基於其自身經營策略及

風險管理的需要，本身亦建置有其內部

資料庫，專為其徵授信業務參考之用。

因此，如果當事人向聯徵中心申請之信

用報告中，因資料揭露期限屆滿而無退

票、拒往紀錄，但在向金融機構申請往

來時卻被告知過去之不良紀錄，實乃因

為金融機構本身仍保有該項紀錄所致；

而聯徵中心建置之退票、拒絕往來紀錄

係由台灣票據交換所轉檔而得，惟該所

僅提供每筆金額五十萬元以上（含）之

退票紀錄及拒絕往來開始日期資料予聯

徵中心建檔，至於每筆金額五十萬元以

下之退票紀錄及如果拒絕往來提前解除

時之解除日期資料，該所並未提供予聯

徵中心；即聯徵中心之票據信用資料並

不完整，如欲查詢完整票據信用資訊，

建請逕向該所洽詢。

Q   當事人如發覺聯徵中心資料庫與其票據
往來信用資料有所差異，該如何向聯徵

中心辦理更正退票或拒往紀錄？

A   如欲辦理退票資料更正、拒絕往來提前
解除，請先洽提示退票之銀行、票交

所，於取得票交所提供之第二類票據查

覆單等相關資料後，再請向聯徵中心申

請更正，俾聯徵中心得憑辦理。

Q   聯徵中心票據資料揭露期限？

A   聯徵中心建置之票信資料依法令揭露期
限為：退票紀錄係自退票日起揭露三

年，拒絕往來紀錄自通報日起揭露三

年。但對於退票已清償並辦妥註記者，

自辦妥清償註記之日起揭露六個月；拒

絕往來提前解除者，自拒絕往來提前解

除之日起揭露六個月。


